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或“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依据《公司章

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制度，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经讨论后对以下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 

一、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

在以前年度发生但延续到本报告期末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正常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况。 

（二）对外担保情况 

1、报告期末，本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计为159,300.00万元人民币，报

告期内实际担保发生额合计为22,590.00万元；期末实际担保余额合计为

126,434.27万元，占公司2021年6月末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78.93%。 

2、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

告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协议

签署日）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浙江盾安禾田

金属有限公司 
2021年 04月 23日 20,000 2018 年 09 月 25 日 17,600 

连带担保

责任 
3 年 否 否 

浙江盾安禾田

金属有限公司 
2021年 04月 23日 7,000 2018 年 02 月 09 日 6,200 

连带担保

责任 
3 年 否 否 

浙江盾安禾田

金属有限公司 
2021年 04月 23日 15,000 2018 年 10 月 26 日 15,000 

连带担保

责任 
3 年 否 否 

浙江盾安禾田

金属有限公司 
2021年 04月 23日 10,000 2021 年 01 月 04 日 10,000 

连带担保

责任 
3 年 否 否 

浙江盾安禾田

金属有限公司 
2021年 04月 23日 22,000 2020 年 12 月 16 日 18,925 

连带担保

责任 
3 年 否 否 



浙江盾安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 04月 23日 7,000   

连带担保

责任 
3 年 否 否 

浙江盾安机电

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 04月 23日 3,300   

连带担保

责任 
3 年 否 否 

3、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关联方担保情况如下：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控股”）为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

司之控股股东，盾安控股与公司签订 75,000.00 万元等额连带责任互保，担保方

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三年。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盾安环境对盾安控股的担保余额为 58,709.27 万元，盾安控股对盾安环境的

担保余额为 41,589.29 万元。 

4、公司对外担保均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必

要的审议程序。 

5、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发生违规对外担保情况，也不存

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到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二、关于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独立意见  

1、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已就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行为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业务操

作流程、审批流程及《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3、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锁定公

司的产品预期利润，控制经营风险，提高公司抵御价格波动的能力，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三、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独立意见 

1、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已就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行为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业务操作流

程、审批流程及《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3、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规

避和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有利于控制外汇风险，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独立董事：王新、彭颖红、王泽霞 

                                         2021年8月19日 


